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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标准编制背景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对高质量、针对性强的垂类领域数据集需求愈发迫切。为规范检察语料库的建设流程，提升检察领域语料库数据集的质量，2025年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下达的年度计划，《人工智能 检察语料库建设导则》正式立项。由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由上海库帕思科技有限公司牵头并联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华东电信研究院、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等单位共同起草。
二、 编制过程
本标准的修订主要包括以下几个阶段：
[bookmark: _Hlk158279330]（一）标准起草阶段
牵头起草单位组织专家组对检察语料库的建设现状进行广泛调研，对检察语料库建设需求进行资料收集、查阅、分析和整理，对团体标准政策制度进行梳理，查找标准技术审查关键问题，确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和标准框架结构。依据GB/T 1.1-2020起草规范编写标准草案。
（二）立项申请阶段
项目组完成建议书和标准草案编写，根据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要求完成立项答辩并正式立项，并由协会进行公示。
同时，项目组广泛征集参与单位，邀请上海市人工智能协会、上海华东电信研究院、上海市检察院、浦东新区检察院、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参与标准的编制和讨论，开展了更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实际调研，形成了较为科学的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
（三）征求意见阶段
组建标准工作组，并基于立项答辩中专家提出的意见或建议，项目组组织了多轮内部讨论会，以专家学者、业务骨干座谈会以及企业调研等形式进行深入调研和讨论，对标准文本进行修改完善，形成《人工智能 检察语料库建设导则》（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三、 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符合以下原则：
（一）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符合国家和本市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并符合GB/T 1.1-2020 的起草要求。
（二）前瞻性原则
一是在着眼于可信AI未来的发展趋势和创新方向。预见人工智能技术变化，及时调整标准内容和要求，保证标准的长期有效性和适应性。二是在充分研究学术前沿的顶级论文、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文献报告的基础上，提炼总结检察语料库建设的目的意义和范围等。
（三）可操作性原则
本标准提出的检察语料库建设立足实际，考虑检察语料数据内容、数据范围、数据管理机制和通用要求等方面技术性指导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和可落地性。
四、 主要内容
（一）范围
本文件给出了检察语料库的数据资源范畴，并规定了检察语料库的数据加工处理要求、系统管理机制和语料库建设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生产、使用语料的相关组织或机构构建检察领域的语料库。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45574—2025 数据安全技术 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安全要求
GB/T 45652-2025 网络安全技术 生成式人工智能预训练和优化训练数据安全规范
T/SAIAS 015—2024 语料库建设导则
（三）术语和定义
T/SAIAS 015—202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语料corpus，语言材料或语言应用的样本。[来源：T/SAIAS 015—2024，3.3]
语料库corpora，由依据一定抽样方法收集的自然出现的语料所构成的电子数据库。[来源：T/SAIAS 015—2024，3.4]
检察语料库 procuratorate corpus，由依据一定抽样方法收集的检察领域的语料所构成的电子数据库。
（四）符号和缩略语
CoT：思维链（Chain of Thought）
SFT：监督微调（Supervised Fine-Tuning）
RAG：检索增强生成（Retrieval-Augmented Generation）。
（五）语料库数据资源
检察语料分类：通识类语料、专识类语料、业务专用类语料。
并对每一类语料的数据范围和来源、语料数据表达进行了说明。
（六）语料库数据加工处理要求
1．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应围绕大模型训练核心目标制定采集方案，严格按照方案合法合规开展，确保语料适配模型训练的多样性、精准性和规模需求，具体如下：
a)针对通识类、专识类和业务专用类语料数据，分别制定贴合大模型训练的采集方案，明确各类语料的采集范围、关键必采数据；
b)数据采集前应进行安全评估，明确数据敏感级别，采集过程应全程留痕；
c)根据采集方案开展数据采集，优先从法定权威渠道收集检察领域相关数据，保障语料质量以支撑模型精准输出；
d)数据采集后应核验来源合法性、合规性及与大模型训练的适配性，确保数据既符合法律法规要求，又能满足模型训练对语料有效性的需求。
2.数据存储
根据数据表达形式将采集的数据转化为检察语料库的可用格式并进行存储，确保数据结构与模型输入要求兼容，主要包括两类数据的存储：
a)语料数据本身，包括大模型训练所需的各类文本数据、音视频数据及结构化数据，格式需符合模型输入规范；
b)元数据，如数据来源、采集时间、关联的检察业务场景、适配的模型训练任务，确保数据与大模型训练需求精准匹配。
为确保数据安全，检察语料库数据应存储在检察工作网，严格管控数据出域，防止训练数据泄露影响模型安全与司法数据合规。
3．数据预处理
数据预处理是对采集数据进行初步清理，为大模型训练提供高质量、高可用性语料，具体包括：
a)数据去噪，剔除与检察业务无关、无训练价值的冗余信息，避免干扰模型学习效果；
b)数据去重，删除重复数据，减少模型训练冗余计算，提升训练效率；
c)统一数据格式，将不同来源、不同格式的检察数据标准化，形成统一、规范的数据形态，确保输入一致性，适配后续处理流程；
d)数据脱敏，应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以及GB/T 45574-2025等国家标准提出的数据脱敏要求对敏感数据进行隐藏或替换，同时保留语料核心语义，确保脱敏后数据仍可支撑模型训练。
4．数据标注
数据标注是根据数据属性及关联进行标示，为大模型训练提供结构化、可理解的训练样本，标注种类通常包括：
a)分类标签：对案件类型、办案环节、语料用途（如预训练、微调）等类别进行标注，帮助模型快速识别业务场景与训练任务；
b)结构化：将非结构化数据根据标签整理为统一固定的格式，统一数据字段的符号表达（如性别表达，男性统一描述为male、女性统一描述为female），以适配模型结构化学习需求；
c)音视频切片：对音频或视频语料按大模型训练的输入窗口要求，拆分成规格统一的独立片段，并标注其语义解释等信息，以保障模型训练输入稳定性；
d)数据对齐：将多模态数据按时间维度或语义维度对齐，为大模型跨模态训练提供协同样本；
e)	关系标注：从语料中抽取嫌疑人、法条编号、犯罪事实、证据名称等对象间的关联，通过知识图谱构建等方式标注，支撑模型推理能力训练；
f)OCR转写校验：对扫描卷宗、法律文书、手写签名等图像数据进行OCR文字转写，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或人工方式校验转写准确性，确保文本语料可直接用于模型训练，避免转写错误影响模型输出；
g)构造SFT语料：关联业务指令与响应，形成“指令、输入、输出”三元组，适配大模型监督微调需求，提升模型业务指令响应精准度。
鉴于检察语料的司法专业性、合规性及保密属性，标注人员应具备相关资质并获得标注语料的访问权限，标注工作需建立规范管理机制并落实质量管控。
5．RAG适配处理
为实现检察领域知识库精准高效检索需求，支撑检察大模型依托权威知识生成合规响应，应对知识库进行RAG适配处理，具体要求如下：
a)知识单元拆分：将长文本语料拆分为独立语义单元，确保检索时能精准匹配核心信息；
b)检索属性标注：对每个知识单元标注检索核心属性，包括业务场景标签、核心关键词、语义摘要标签等，提升检索匹配效率；
c)索引体系构建：按检察业务分类建立分层索引，结构化数据关联关键字段索引，非结构化文本建立分词索引，支持按“业务场景+关键词+语义”多维度检索；
d)关联关系维护：通过知识图谱技术维护知识单元间的关联，确保检索时能联动调取相关联语料，为大模型生成提供完整逻辑链；
e)检索适配验证：按检察业务场景设计检索测试用例，验证检索结果的相关性、完整性和时效性，确保适配RAG场景的使用需求。
6．数据测试
数据测试是保障大模型训练语料质量的核心手段，需遵循 T/SAIAS 015 6.3 规定的质量要求，结合大模型训练对语料的核心需求开展，具体包括：
a)测试维度需覆盖规范性、一致性、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其中规范性需适配模型输入规范，一致性需避免模型学习矛盾信息，完整性需满足模型知识覆盖需求，准确性需保障模型输出正确，有效性需支撑模型应用落地。
b)测试用例设计需充分覆盖检察领域业务场景，同时涵盖大模型训练关键任务，包括法律规定理解与适用、检察知识问答、辅助文书生成、案卷证据审查等。
c)测试目标为确保测试后的语料能直接支撑模型训练效果。
7．数据使用
检察语料库数据的核心用途是支撑人工智能大模型训练与调优，需根据语料类型精准匹配模型训练需求，具体包括：
a)通识类、专识类语料数据，适合支撑检察领域基座大模型的预训练或调优，夯实模型通用法律知识储备与基础推理能力；
b)专识类语料数据，适合支撑检察领域垂类大模型的训练或调优，强化模型在特定业务场景的专业能力；
c)业务专用类语料数据，适合支撑检察业务专用大模型训练或调优，强化模型在专门任务中的精准适配与高效执行能力；
d)经清洗、标注且与检察业务高度相关的语料，适合构建检察知识库，为大模型训练提供实时知识补充，提升模型输出的准确性与权威性。
检察语料使用应参照访问权限进行安全管控，语料使用应与用户权限、业务管辖范围严格绑定，对于跨检察院、跨业务领域使用语料应获得上级检察院数据管理部门审批后方可使用，宜通过台账系统或区块链技术对数据使用过程进行登记和追溯。
（七）系统管理机制
本章内容包括检察语料库的语料存储机制、语料管理机制和语料更新机制。
（八）语料库建设基本要求
1．数据资源要求
检察语料的数据资源要求应符合T/SAIAS 015 第5章的相关要求。
2．质量要求
检察语料的质量要求应符合T/SAIAS 015 6.3.1的要求。
应建立数据全生命周期质量追溯机制，确保质量问题可追溯至责任主体。并设立质量投诉通道，接受检察业务人员对语料质量的反馈，反馈处理响应时间应在24小时以内。
3．价值对齐
检察语料的价值对齐应符合T/SAIAS 015 第9章语料的价值对齐的要求。应成立由检察官、法学专家、数据安全专家等组成的价值对齐审核小组，定期开展价值对齐专项检查，确保语料与检察业务价值、法律政策导向完全一致。
4．数据安全
检察语料库的数据安全应符合T/SAIAS 015 第10章数据安全的要求。
检察语料库的敏感个人信息处理应符合GB/T 45574—2025的要求。
检察语料库的数据处理活动的安全要求应符合GB/T 45652-2025第5章、第6章要求。
应建立应急机制，在发生数据安全事件后应在1小时内上报，48小时内完成处置，减少安全风险。
并对数据全生命周期各阶段（包括数据采集阶段、数据存储阶段、数据使用阶段、数据销毁阶段）提出了要求。
（九）附录A 检察语料分类框架
给出了检察语料分类的依据。
（十）附录B 检察语料主要数据资源示例
给出了检察语料库中各类语料的典型示例，以供建库参考。
（十）附录C 检察语料库中涉及的多模态数据
给出了检察语料库中各种模态通常包含的语料内容。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结果及理由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 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推荐性。
七、 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将尽快组织宣贯，加大贯彻实施力度。第一，在适用主体中推广应用该标准，形成经验；第二，根据试点经验，复制推广试点经验和标准适用主体范围扩大；第三，广泛收集意见和建议，及时归纳和总结，并不断完善标准，必要时提出标准修订。
八、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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